关于优化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维护机动车停放者和停车设施经营者、管理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停车设施协调发展，推动停车空间优化与惠民生、促消费深度融合，根据《盐城市停车管理条例》《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就优化市区（不含大丰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价格管理形式相关规定

（一）依法施划的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车设施收费实行政府定价。

（二）具有公益性特征和自然垄断经营特征停车设施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具体包括：

1．机场、车站、码头、城市交通枢纽等，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景区、公园，城市广场、市民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等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

2．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机关和学校、医院、公共体育文化等事业单位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

3．政府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

4．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

5．接收因交通事故（故障）、交通违法等原因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动车停放的停车设施；

6．业主大会成立前的住宅小区停车设施；

7．其他具有公益性特征和自然垄断经营特征的停车设施。

（三）其他停车设施停车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继续实行差别化收费政策

（一）机动车停放收费区域划分

一类区域：毓龙路以南、开放大道以西、大庆路以北、盐马路以东和建军西路以北（含上述道路）合围区域；青年路以南、华夏路以东、盐渎路以北、串场河以西（含上述道路）合围区域。

二类区域：一类区域以外，新洋港以南、希望大道以西、海洋路赣江路以北、开创路以东（含上述道路）合围区域。

三类区域：盐淮高速、盐靖高速、沈海高速合围圈以及市环保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内，一、二类区域以外市区范围。

区域划分根据停车供需状况、道路路网分布、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等因素实行动态调整。

现行一、二、三类区域以外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由各区发改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在不高于三类区域收费标准范围内自行明确，也可以参照三类区域收费标准及相关收费政策执行。

（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按中心区域高于非中心区域、路内高于路外、白天高于夜间、地面高于地下的原则，实行差别化计费政策，并降低小区周边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夜间停车费用，由原80元/月调整为60元/月，具体收费标准见附件1、附件2。同时，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在国家、省、市推动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期间，对白天时段在市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放机动车的实施阶段性降费措施，由原15分钟计费一次调整为30分钟计费一次，阶段性降费期间一类、二类和三类区域收费标准分别为1.5元/30分钟、1元/30分钟和0.5元/30分钟。

停车时间横跨多个时段，按每个时段的收费标准累计收费。机动车短时停放的给予一定时长免收停车费用，停车计费时间从免费停放时间结束后开始起算。

（三）优惠减免政策规定

1．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白天免费停放时间为30分钟、夜间免费停放时间为1小时；学校周边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在公安部门指定路段和指定时段1小时内免费停车；国家机关、政务服务中心及分中心周边道路临时停车泊位1小时内免费停车，具体路段由公安部门指定并公布。

2．机动车进入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共停车设施停放时间不超过30分钟的，免收停车费用；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设施参照上述标准设置免费停车时间。各类公共停车设施现行免费停放时长超过30分钟的，仍按现行免费时长执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场、车站、码头、医院、学校以及国家机关、政务服务中心等场所单位配建的停车场免费停放时间不少于1小时，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免费。

3．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停车设施对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车辆停放实行免费停车2小时优惠。

4．各类停车设施对执行公务且按规定在车身设置明显标识的军车、警车、行政执法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市政服务车实行免费停车。

5．残疾人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残疾人专用驾驶证驾驶残疾人本人专用车辆，在公共停车场或者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放时，免收停车费。

6．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对蓝牌照、新能源专用号牌车辆实行免费停车。免费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00∶00开始，节假日最后一天24∶00结束。

7．因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不可抗力影响，按照政府应急管理要求而临时停放的车辆实行免费停放。

8．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应予减免收费的情形。

三、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延续市区停车收费公示工作要求，各类停车设施经营者、管理者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停车设施出入口处或者交费地点显著位置设置停车收费公示牌，公示机动车停放收费标准表，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参考样式及填写说明见附件3、附件4，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设施停车收费标准表使用绿底白字，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停车设施停车收费标准表使用蓝底白字。

四、规范停车费收入管理
停车设施经营者、管理者收取停车费应当按照规定向缴费人开具合法收费票据，不能提供的车辆停放者可以拒付停车费。纳入财政非税收入管理的停车收费全额上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五、其他事项

（一）住宅小区停车设施收费按照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二）接收因交通事故（故障）、交通违法等原因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动车停放的停车设施收费标准另行制定。

（三）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和盐城市丹顶鹤珍禽自然保护区景区配建的停车设施收费政策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收费标准执行三类区域的标准；其他由市政府在市区投资建设的专用或公共停车设施收费政策按本通知规定执行，在三类区域外的按三类区域收费标准执行。

本通知自  年  月  日起实施，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附件：1﹒盐城市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放费收费标准
2﹒盐城市区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车场停放费

收费标准

3﹒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参考样式

4﹒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填写说明

附件1

盐城市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放费收费标准
	区域
	收费标准
	连续停放

收费限额

（元/24小时）

	
	白天

（元/15分钟）
	夜间

（元/60分钟）
	

	一类
	1.5
	0.50
	30

	二类
	1
	0.50
	20

	三类
	0.5
	0.50
	10


说明：

1﹒白天（7:00-19:00）30分钟内免费，夜间（19:00-次日7:00）1小时内免费（跨白天和夜间两个计费时段的连续停车除外），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车辆2小时内免费停车，计费时间从免费停放时间结束后起算。
2﹒蓝牌照、新能源专用号牌车辆执行上述收费标准，黄牌照车辆停放收费标准按不超过蓝牌照车辆的2倍执行。

3﹒在国家、省、市推动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期间，白天时段一类、二类和三类区域收费标准分别为1.5元/30分钟、1元/30分钟和0.5元/30分钟。
4﹒小区周边夜间（18:00-次日8:00）停车60元/月。

5﹒学校周边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在公安部门指定路段和指定时段1小时内免费停车；国家机关、政务服务中心及分中心周边由公安部门指定路段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1小时内免费停车。

6﹒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对蓝牌照、新能源专用号牌车辆实行免费停车。免费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00:00开始，节假日最后一天24:00结束。

附件2

盐城市区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车场

停放费收费标准

	区域
	2小时内
	2小时后

加收
	连续停放

收费限额

（元/24小时）

	一类
	5元/辆
	1元/小时
	20

	二类
	5元/辆
	1元/小时
	15

	三类
	5元/辆
	1元/2小时
	10

	机场、车站
	5元/小时
	5元/小时
	30


说明：

1﹒机动车进入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场停放时间不超过30分钟的，免收停车费用。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场、车站、码头、医院、学校以及国家机关、政务服务中心等场所单位配建的停车场免费停放时间不少于1小时，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免费。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车辆停放2小时内免费停车。实行收费的各类停车场，计费时间从免费停放时间结束后起算。
2﹒蓝牌照、新能源专用号牌车辆执行上述收费标准，黄牌照车辆停放收费标准按不超过蓝牌照车辆的2倍执行。

3﹒尚未安装电子计时计费设备的停车场，按次收费，5元/次。

4﹒停放2小时后，不足1个计费单元（即每1小时或每2小时）的部分，按1个计费单元的标准计费。

5﹒连续停放超过24小时的，超过时间按上述标准重新计费，免费停放时间应重新计算。

6﹒医院停车场对住院病人家属车辆，按天（停放24小时）收费，8元/天。
7﹒机械式立体停车场停车收费可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20%。

8﹒上述为最高收费标准，停车场可在上述标准内下浮，下浮幅度不限。
附件3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参考样式

（样式一：适用于计时收费停车场）

	P

（停车场名称）
	车辆类型
	2小时内

（元/辆）
	2小时后加收
	连续停放

收费限额

（元/24小时）

	
	蓝牌照
	
	
	

	
	黄牌照
	
	
	

	收费单位
	
	说明：



	停车场位置
	
	

	停车场设置

时间
	
	

	地域类别
	
	

	价格形式
	
	


                                            监督电话：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参考样式

（样式二：适用于计次收费停车场）

	P

（停车场名称）
	蓝牌照
	黄牌照

	
	5元/次
	10元/次

	收费单位
	
	说明：



	停车场位置
	
	

	停车场设置

时间
	
	

	地域类别
	
	

	价格形式
	
	


                                            监督电话：                       

附件4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填写说明

1﹒停车场名称一栏填写：×××停车场，与申报设置停车场的表述应当一致。

2﹒收费单位一栏填写停车场土地使用权（承包承租经营权）归属单位或其委托的管理单位，与申报市场主体（法人）注册登记的表述应当一致。

3﹒停车场位置一栏填写：×××路×××号+标志性建筑或单位名+位置。

4﹒停车场设置时间一栏填写相关部门同意设置停车场日期。
5﹒地域类别一栏根据停车场所处地段填写“一类”、“二类”、“三类”。其中：一类区域为毓龙路以南、开放大道以西、大庆路以北、盐马路以东和建军西路以北（含上述道路）合围区域；青年路以南、华夏路以东、盐渎路以北、串场河以西（含上述道路）合围区域；二类区域为一类区域以外，新洋港以南、希望大道以西、海洋路赣江路以北、开创路以东（含上述道路）合围区域；三类区域为盐淮高速、盐靖高速、沈海高速合围圈以及市环保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内，一、二类区域以外市区范围。
6﹒价格形式一栏根据停车场的性质填写“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

下列停车场填写“政府指导价”：

（1）机场、车站、码头、城市交通枢纽等，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景区、公园，城市广场、市民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等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

（2）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机关和学校、医院、公共体育文化等事业单位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

（3）政府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

（4）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

（5）接收因交通事故（故障）、交通违法等原因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动车停放的停车设施；

（6）业主大会成立前的住宅小区停车设施；

（7）其他具有公益性特征和自然垄断经营特征的停车设施。

除上述之外的停车场填写“市场调节价”。

7﹒车辆类型分为“蓝牌照”和“黄牌照”。

8﹒说明一栏填写应当告知的内容，减少歧义，避免纠纷发生。
计时收费的停车场以下内容必填：停放**分钟内的，免收停放服务费；计费时间从免费时间结束后起算；首时段后，不足1个计费单元的部分，按1个计费单元的标准计费；连续停放超过24小时的，超过时间重新计费。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停车场以下内容必填：停放**分钟内的，免收停放服务费；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车辆实行免费停车2小时优惠。其中：医院停车场必填内容增加：住院病人家属一日（24小时）内多次进出的车辆，按天收费，8元/天。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必填内容：停放**分钟内的，免收停放服务费；在****购物或消费的免费。免费的条件由经营者自主决定，但相关协议或合同涉及停车收费的应当明示。

所有停车场必填内容：执行公务且按规定在车身设置明显标识的军车、警车、行政执法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市政服务车免费；残疾人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残疾人专用驾驶证驾驶残疾人本人专用车辆免费。
9﹒监督电话：填写电话号码。一个为停车场负责人的电话，另一个为：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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